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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
布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
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
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 
CLP Holdings Limited 

 (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)  

(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)  

 

2 0 1 7年 5月 5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   

—  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 

 
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公 司 )於 2 0 1 7 年 5 月 5 日 假 座 香 港 將 軍 澳 唐 德
街 3號 香 港 九 龍 東 皇 冠 假 日 酒 店 1樓 宴 會 廳 舉 行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(年
會 )。主 席 於 會 上 要 求 就 2 0 1 7年 3月 2 8日 年 會 通 告 所 載 各 項 提 呈 大
會 及 獲 得 附 和 的 決 議 案 ， 以 按 股 數 投 票 方 式 逐 一 進 行 表 決 。  
 
公 司 於 年 會 舉 行 當 日 已 發 行 股 本 為 2 , 5 2 6 , 4 5 0 , 5 7 0股 股 份 ， 此 乃
給 予 股 東 有 權 出 席 並 於 會 上 表 決 贊 成 或 反 對 所 有 決 議 案 的 股 份
總 數。股 東 於 年 會 上 就 提 呈 決 議 案 進 行 投 票 時，未 受 任 何 限 制 。  
 
所 有 按 股 數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的 決 議 案 均 獲 股 東 通 過 為 普 通 決
議 案 。 按 股 數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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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案  

票數 ( % )  
贊成  反對  

( 1 )  接 納 截 至 2 0 1 6年 1 2月 3 1日 止 年
度 的 已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會
報 告 及 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。  
 

1,453,637,298 
(99.9980%) 

29,256 
(0.0020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2 )  ( a )重 選 艾 廷 頓 爵 士 為 董 事 。  1,440,530,878 
(98.8009%) 

 

17,482,864 
(1.1991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b )重 選 李 銳 波 博 士 為 董 事 。  1,425,774,001 
(97.7886%) 

 

32,242,141 
(2.2114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c )重 選 毛 嘉 達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411,742,158 
(96.9667%) 

 

44,161,368 
(3.0333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d )重 選 莫 偉 龍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420,030,331 
(97.5089%) 

 

36,277,915 
(2.4911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e )重 選 鄭 海 泉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
 

1,190,526,898 
(81.6643%) 

 

267,302,885 
(18.3357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3 )  續 聘 羅 兵 咸 永 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
為 公 司 截 至 2 0 1 7年 1 2月 3 1日 止
年 度 獨 立 核 數 師 ， 並 授 權 董 事
會 釐 定 其 酬 金 。  
 

1,456,844,766 
(99.9213%) 

1,147,476 
(0.0787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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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案  
票數 ( % )  

贊成  反對  
( 4 )  授 權 董 事 會 發 行 及 處 理 不 超 過

公 司 在 本 決 議 案 當 日 全 部 已 發
行 股 份 數 目 的 5 %的 新 股 ， 而 其
發 行 價 折 讓 率 不 得 超 過 股 份 的
基 準 價 的 1 0 %。  
 

1,452,913,048 
(99.6612%)  

 

4,939,067 
(0.3388%)  

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( 5 )  授 權 董 事 會 行 使 公 司 所 有 權 力  

， 回 購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收 購 公 司
已 發 行 的 股 份 ， 但 不 得 超 過 公
司 在 本 決 議 案 當 日 全 部 已 發 行
股 份 數 目 的 1 0 %。  
 

1,456,560,535 
(99.9211%) 

 

1,149,957 
(0.0789%) 

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 
註 冊 會 計 師 安 永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(「 安 永 」 )負 責 監 察 年 會 的 點 票 結
果 。 安 永 的 工 作 只 限 於 公 司 要 求 的 若 干 程 序 ， 就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處
收 集 及 提 供 予 安 永 的 投 票 表 格 與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處 編 製 的 投 票 表
決 結 果 達 成 共 識 。 安 永 就 此 執 行 的 工 作 並 不 構 成 按 香 港 會 計 師 公
會 頒 布 的 《 香 港 核 數 準 則 》 ( H o n g  K o n g  S t a n d a r d s  o n  A u d i t i n g )、
《 香 港 審 閱 項 目 準 則 》 ( H o n g  K o n g  S t a n d a r d s  o n  R e v i e w  
E n g a g e m e n t s )或 《 香 港 審 計 項 目 準 則 》 ( H o n g  K o n g  S t a n d a r d s  o n  
A s s u r a n c e  E n g a g e m e n t s )所 進 行 的 審 計 項 目，安 永 也 不 會 就 與 法 律
解 釋 或 投 票 權 有 關 的 事 宜 作 出 確 認 或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司 馬 志  
公 司 秘 書  

 
 
香 港 ， 2 0 1 7年 5月 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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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CLP Holdings Limited 

﹙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﹚  

﹙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﹚  

 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 ， 公 司 的 董 事 為 ：  

 
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 米 高 嘉 道 理 爵 士、毛 嘉 達 先 生、利 約 翰 先 生 、

包 立 賢 先 生 及 李 銳 波 博 士  

 

 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 莫 偉 龍 先 生 、 艾 廷 頓 爵 士 、 聶 雅 倫 先 生 、  

鄭 海 泉 先 生 、 羅 范 椒 芬 女 士 、 利 蘊 蓮 女 士 及  

穆 秀 霞 女 士  

 

 

執 行 董 事 ：   藍 凌 志 先 生 及 彭 達 思 先 生   

 


